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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辦人 /部門  
 

I. 2019-2020 年度會期內務委員會主席及副主席
的選舉  
 
  2018-2019 年度會期內務委員會副主席
及主持 2019-2020年度會期內務委員會主席選舉
("上述選舉 ")的議員郭榮鏗議員告知議員，他
接獲 21位議員於 2020 年 3 月 16日的聯署函件
("聯署函件 ")，當中關注到主持會議的議員在
2020 年 3 月 13 日的上次內務委員會特別會議
上命令個別議員退席時，立法會保安人員執行

有關命令的方式，他亦接獲立法會行政管理委

員會 ("行管會 ")秘書於 2020 年 3 月 20 日的
覆函，該兩封函件已於會議席上提交。郭議員

繼而邀請陳淑莊議員代表該 21 位議員發言，他
亦補充，由於是次會議時間只有 30 分鐘，議員
每人發言不應超過 5 分鐘。  
 

(會後補註：21 位議員的聯署函件及行
管會秘書的覆函已於 2020年 3月 20日
會後隨立法會 CB(2)752/19-20(01)及
(02)號文件送交議員。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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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程問題  
 
2.  何俊賢議員質疑聯署函件所提事宜與

上述選舉是否直接相關。他認為如有需要，有

關事宜應轉交行管會處理。  
 
3.  郭榮鏗議員表示，他認為聯署函件所

提事宜與上述選舉直接相關，因有關事宜關乎

立法會保安人員能否有效執行主持會議的議員

為維持會議秩序而作出的命令，這會影響上述

選舉能否順利進行。  
 
4.  黃定光議員認為，聯署函件所提事宜

是由於上次內務委員會特別會議的指定結束時

間後發生的事件所致，因此主持會議的議員應

無權命令任何議員退席。郭榮鏗議員回答時

表示，他認為黃議員提出的並非真正的規程

問題，並要求黃議員停止繼續發言。由於黃議

員繼續在座位上高聲發言，郭議員向黃議員作

出 3 次警告，並提醒他如繼續在座位上高聲
發言，便會被命令退席。  
 
(黃定光議員繼而自行離開會議室。 ) 
 
聯署函件所提事宜  
 
5.  應郭榮鏗議員之請，陳淑莊議員重申

21 位議員在聯署函件中提出的關注。依陳議員
之見，為了令選舉能順利進行，至為重要的是

立法會保安人員能以中立和專業的態度執行主

持會議的議員的命令。然而，主持會議的議員

於上次內務委員會特別會議上命令何君堯議員

退席後，即使會議室有十多名保安人員駐守，何

議員仍能走向主席台與主持會議的議員對峙。

此外，陳健波議員被命令退席之後，仍能返回會

議室。周浩鼎議員及黃定光議員亦被命令

退席，但並無保安人員趨前將他們帶離會

議室。陳議員認為，保安人員執行職務的方式

有別於以往民主派議員被命令退席時的情況。

她憶述在該等情況下，若個別議員拒絕退席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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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安人員便會把他們抬離會場。陳議員進而

表示，她對於行管會秘書在覆函中所作的解釋

仍然不感信服，因此她認為應進一步跟進聯署

函件所提事宜，並在日後作出改善。  
 
6.  譚文豪議員、郭家麒議員及楊岳橋議員

贊同陳淑莊議員的意見，認為有需要進一步跟

進聯署函件所提事宜。譚議員認為，與過往的

做法比較，立法會保安人員於上次內務委員會

特別會議上執行主持會議的議員命令的方式，

實屬雙重標準。他想知道，有關的保安人員是

否及為何迴避採取果斷的行動，將何君堯議員

驅離會議室，他亦認為，若立法會保安人員未

能以中立和專業的態度執行主持會議的議員的

命令，會令人質疑內務委員會應否繼續為選舉內

務委員會主席及副主席而舉行會議。郭議員

認為，若立法會保安人員未能阻止議員走向主

席台與主持會議的議員對峙，舉行會議會有

風險。他亦質疑，有關的保安人員是否感到受

威嚇，因何君堯議員被指稱與涉及 2019 年 7 月
21 日於香港鐵路有限公司西鐵線元朗站發生
的襲擊事件的人士屬朋友關係。楊議員深切關

注到，立法會保安人員於上次內務委員會會議

上為何未能阻止何議員走向主席台。據他記憶

所及，以往有任何個別議員嘗試離開座位走向

主席台時，不到幾步便會被攔截。譚議員認為，

總保安主任應出席內務委員會會議解釋有關

事宜，郭議員及楊議員亦認為，有關的保安人

員宜出席內務委員會會議以提供更多詳情，並

最好能透過特別安排隱藏其身份。  
 
7.  周浩鼎議員憶述在上次內務委員會特

別會議上，主持會議的議員命令個別議員退

席時，已超過該次內務委員會特別會議的指定

結束時間及財務委員會會議的指定開始時間，

但主持會議的議員在延長會議前並未取得財務

委員會會議主席同意。因此，周議員認為，主

持會議的議員不應有權命令任何議員退席。

此外，他認為不適宜在是次會議上討論有關事

宜，即使部分議員關注到保安人員執行職務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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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式，如有需要，亦應將有關事宜轉交行管會

處理。周議員亦強烈批評，郭榮鏗議員較早時

要求黃定光議員離開會場，實屬濫權之舉。  
 
8.  梁繼昌議員及楊岳橋議員憶述在第六

屆立法會主席選舉中，議員獲告知主持選舉的

議員應有合理所需的權力，以行使其主持選舉

的角色及功能。梁議員亦指出，《內務守則》

訂明，委員會主席有權將委員會會議延長不超

過 15 分鐘。依梁議員之見，若主持會議的議員並
無此權力，行管會秘書處便不會發出有關覆函。

梁議員認為應尋求法律意見，以確定主持會議

的議員是否有權在未經議員事先同意下將會議

由指定的會議結束時間延長不超過 15 分鐘，並
認為應要求秘書處進一步解釋保安人員於上次

內務委員會特別會議上執行職務的方式。依他

之見，不久將來可能會再發生類似事件，這或

會對主持會議的議員構成心理威脅，因此有需

要解決有關事宜。  
 
9.  就議員所表達的意見，郭榮鏗議員回應

表示，委員會主席延長委員會會議的權力於《內

務守則》第 24A 條訂明。郭議員進而表示，是
次會議的指定結束時間 (即下午 3 時 )已到，而
他無意延長會議。由於共有 4 位已要求發言的
議員尚未發言，有關討論將於下次會議繼續

進行。  
 
10.  會議於下午 3 時 02 分結束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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